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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彩虹路1008号E区五楼连廊无纸化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9
284,759,433
50.77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新国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4.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67,145
比例（%）

99.8271

反对

票数

385,736
比例（%）

0.1354

弃权

票数

106,552
比例（%）

0.0375
2. 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173,957
比例（%）

99.7943

反对

票数

386,084
比例（%）

0.1355

弃权

票数

199,392
比例（%）

0.0702
3. 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75,755
比例（%）

99.7599

反对

票数

574,586
比例（%）

0.2017

弃权

票数

109,092
比例（%）

0.0384
4. 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75,055
比例（%）

99.7596

反对

票数

574,586
比例（%）

0.2017

弃权

票数

109,792
比例（%）

0.0387
5. 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97,145
比例（%）

99.8376

反对

票数

387,736
比例（%）

0.1361

弃权

票数

74,552
比例（%）

0.0263
6.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99,557
比例（%）

99.8385

反对

票数

414,436
比例（%）

0.1455

弃权

票数

45,440
比例（%）

0.016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1,604,031
比例（%）

98.8919

反对

票数

3,099,350
比例（%）

1.0884

弃权

票数

56,052
比例（%）

0.0197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530,711
比例（%）

98.8860

反对

票数

3,093,950
比例（%）

1.0945

弃权

票数

55,052
比例（%）

0.0195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982,971
比例（%）

98.8937

反对

票数

3,086,950
比例（%）

1.0864

弃权

票数

56,152
比例（%）

0.0199
10. 议案名称：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21,077
比例（%）

97.4388

反对

票数

388,064
比例（%）

1.9879

弃权

票数

111,892
比例（%）

0.5733
11.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54,217
比例（%）

97.6086

反对

票数

388,164
比例（%）

1.9884

弃权

票数

78,652
比例（%）

0.403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309,945
比例（%）

99.8421

反对

票数

381,336
比例（%）

0.1339

弃权

票数

68,152
比例（%）

0.0240
1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99,057
比例（%）

99.8383

反对

票数

418,936
比例（%）

0.1471

弃权

票数

41,440
比例（%）

0.01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2025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和实施2025年度

中期分红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761,433

7,065,907

7,072,307
7,078,207

9,754,493

9,771,821

9,760,933

比例（%）

95.5008

69.1291

69.1917
69.2495

95.4329

95.6024

95.4959

反对

票数

414,436

3,099,350

3,093,950
3,086,950

388,164

381,336

418,936

比例（%）

4.0546

30.3224

30.2696
30.2011

3.7975

3.7307

4.0986

弃权

票数

45,440

56,052

55,052
56,152

78,652

68,152

41,440

比例（%）

0.4446

0.5485

0.5387
0.5494

0.7696

0.6669

0.40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2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6、7、8、9、11、12、1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0、11回避表

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65,238,40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炜、朱华耀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709 证券简称：成都华微 公告编号：2025-017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205会议室（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

中段1800号天府软件园G区G1楼2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0
110

532,257,353
532,257,353
83.5769
83.57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李

烨先生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王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李春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76,682
比例（%）

99.9660

反对

票数

165,489
比例（%）

0.0310

弃权

票数

15,182
比例（%）

0.003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76,682
比例（%）

99.9660

反对

票数

165,489
比例（%）

0.0310

弃权

票数

15,182
比例（%）

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77,793
比例（%）

99.9662

反对

票数

164,378
比例（%）

0.0308

弃权

票数

15,182
比例（%）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77,693
比例（%）

99.9662

反对

票数

164,378
比例（%）

0.0308

弃权

票数

15,282
比例（%）

0.003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56,082
比例（%）

99.9621

反对

票数

185,489
比例（%）

0.0348

弃权

票数

15,782
比例（%）

0.003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54,081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185,289
比例（%）

0.0348

弃权

票数

17,983
比例（%）

0.0034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954,507
比例（%）

99.8446

反对

票数

165,489
比例（%）

0.1413

弃权

票数

16,582
比例（%）

0.0142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33,681
比例（%）

99.9579

反对

票数

205,589
比例（%）

0.0386

弃权

票数

18,083
比例（%）

0.0035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33,981
比例（%）

99.9580

反对

票数

205,289
比例（%）

0.0385

弃权

票数

18,083
比例（%）

0.0035
1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76,093
比例（%）

99.9659

反对

票数

164,378
比例（%）

0.0308

弃权

票数

16,882
比例（%）

0.0033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076,093
比例（%）

99.9659

反对

票数

164,378
比例（%）

0.0308

弃权

票数

16,882
比例（%）

0.00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450,059,643
81,501,735
492,703
261,728

230,97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0.7932
75.1282

66.4485

反对

票数

0
0

185,289
68,664

116,625

比例（%）

0.0000
0.0000
26.6229
19.7097

33.5515

弃权

票数

0
0

17,983
17,983

0

比例（%）

0.0000
0.0000
2.5839
5.1621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176,770

68,197,971

68,156,370

68,198,782

68,198,782

比例（%）

99.7027

99.7337

99.6729

99.7349

99.7349

反对

票数

185,289

165,489

205,589

164,378

164,378

比例（%）

0.2710

0.2420

0.3007

0.2404

0.2404

弃权

票数

17,983

16,582

18,083

16,882

16,882

比例（%）

0.0263

0.0242

0.0264

0.0247

0.02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的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中

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昆、徐发敏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02 证券简称：斯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8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修订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
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34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5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根据上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部分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并以
“楷体（加粗）”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相关
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432 证券简称：有研硅 公告编号：2025-023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5日披露了《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

份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高频（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约60%的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签署后，交易各方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积极论证和协商，但
未能就部分商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充分审慎研究并与交
易对方友好协商，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并于近日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之终止
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2025年3月4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许又志、王霞、王晓签署了《股权收购之意向性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
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
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截至目前，交易各方未能就部分商业条款达成一致，经各方分
别审慎研究及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

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组织各相关方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论证商讨，与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的
方案、对价、合作内容等事项进行多轮谈判沟通。在筹划本次重组事项过程中，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提示性公告及进展公告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
示，同时积极履行信息保密义务，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本次交易主要过程如下：2025年3月4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许又志、王霞、王晓签署了《股权收购之意向性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2025年4月8日、2025年5月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了《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根据《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中终止的约定，各方协商一致解除本意向性协议或终止本次交易的，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终止。鉴于公司与交易对方无法就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达成一致并签署正式
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各方于近日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
止。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自与交易对方确立交易意向以来，公司积极组织交易各方推进本次交易。鉴于交易各方未能就

部分商业条款达成一致，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充分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友好
协商，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四、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未涉及公司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因此，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五、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均未就具体方案最终签署正式实质性协议，相关议案尚未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重组事项尚未正式实施，各方对终止本次重组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
任。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对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
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六、承诺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披露本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七、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网站和报刊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9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泰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昌
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5,893,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8%。● 泰昌集团本次质押股份2,81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85%，占公司总股本的0.69%。本次
质押完成后，泰昌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9,41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4.96%，占公司总股本的4.78%。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股东泰昌集团《关于股份质押的通知函》，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及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泰 昌 集
团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

否

-

本 次 质 押 股
数(股)

2,810,000
2,81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5年 5月29日

-

质押到期日

2035 年 5 月21日

-

质权人

杭 州 银 行 温
州科技支行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0.85%
10.8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69%
0.69%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融资担保

-

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且相关股份不
存在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泰 昌 集

团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5,893,040

25,893,040

持股比例

6.38%

6.38%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16,600,
000

16,600,
000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19,410,000

19,41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74.96%

74.9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4.78%

4.7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53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公告编号：2025-037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5%以下
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1,224,053股，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减少至5.00%。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潘斌减持前持股数量为23,517,126股，持股比例5.54%。
近日，股东潘斌发来《关于权益变动的通知函》，现将其相关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姓名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合 计

潘斌

上海市长宁区*****
2025年5月30日

变动日期

2025 年 3 月 27 日至

2025年5月30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份（股）

2,293,073
2,293,073

减持比例

0.54%
0.54%

备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
况。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潘斌

合 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23,517,126
23,517,126

持股比例

5.54%
5.5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21,224,053
21,224,053

持股比例

5.00%
5.00%

备注：1、以上表格中，持股比例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424,480,000股计算，“持股比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3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9）；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4、本次权益变动部分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959 证券简称：ST百利 公告编号：2025-040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百利”）及实际控制人王海荣于2024年
10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32024016号、证监立案字0132024017号），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海荣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王海荣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

2025年5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3号），
现将相关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经查明，ST百利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的事实如下：
（一）ST百利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
2022年6月至2023年9月期间，ST百利及其子公司与七家供应商签订合同并支付预付款项共计

19,191万元，用于公司承包的总包项目设备采购。七家供应商在收到预付款后，未按照协议约定供
货，而是根据ST百利实际控制人王海荣的授意，以借款的形式将预付款项转账至北京易路博通石油
技术有限公司账户和其他指定账户。王海荣在北京易路博通石油技术有限公司等收到预付款项后，
将预付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指定出借给第三方。王海荣涉嫌资金占用共计19,191万元。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实际控制人王海荣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本息已全部偿还完毕。

（二）ST百利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上述资金占用事

项，存在重大遗漏。其中，2022年度累计发生额7,260万元，期末余额7,260万元，占ST百利2022年年
度报告净资产的 11.01%；2023年上半年累计发生额为 9,631万元，期末余额 16,891万元，占 ST百利
2022年年度报告净资产的25.62%；2023年度累计发生额11,931万元，期末余额19,191万元，占ST百
利2023年年度报告净资产的35.54%。

ST百利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资金占用事项，涉嫌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
款和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ST百利2022年年度
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涉嫌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
七十九条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王海荣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知悉、安排资金占用事项，未勤勉尽责，对ST百利2022年年度报
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相关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涉

嫌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资金占用事项以及2022年年度
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时，王海荣作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资金占用事项的组织者和指使者，将公司上述预付款项实际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或出借第三方，涉嫌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述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市公
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公司时任副总裁王伟主管公司财务工作，知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发生的部分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情况，未勤勉尽责，对ST百利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
见并保证相关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涉嫌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未按
规定及时披露资金占用事项以及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
漏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虞兰剑作为公司副总裁，并任ST百利子公司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是该子公司预付款项合同审批和资金拨付的最终审批决定人，未识别大额预付款项已支付但并无供
货的异常情况，没有及时有针对性地采取管控措施，未勤勉尽责，对ST百利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
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相关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涉嫌违反《证
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资金占用事项以及2022年年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结合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存在配合调查等情节，以及相关责任人职责分工、履职情况等，根据当事
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
决定：

（1）对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400万元。
（2）对王海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600万元。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罚款200万

元，作为实际控制人，处以罚款400万元。
（3）对王伟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80万元。
（4）对虞兰剑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50万元。
鉴于王海荣的违法情节严重，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

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和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对王海
荣采取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的情形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行政处罚最终
结果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2、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公司将深刻反思，认真吸取经验
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5081 证券简称：*ST太和 公告编号：2025-036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广州凯云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云发展”或“目标公司”）6,060,606 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其股份总额的
5.5556%，转让给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得资产”），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
242.22元（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凯云发展的股份
● 本次股份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规定

进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出具确认意见后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本次交易事项最终是否能成功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与凯得资产签订了《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凯云发展6,060,606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其股份总额的5.5556%转让
给凯得资产，股份转让价格为3.37元/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242.22元。

本次股份转让主要基于公司目前的发展规划，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
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同时能够增加运营资金，改善公司现金流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参股公司无须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总经理审议通过了出售参股公司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份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按照股转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规定进行，经股转公司出具确认意
见后到中国结算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的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QPKB16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7年07月19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284,000万元
6.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60号2706房2705房2707房
7.法定代表人：刘建春
8.主要股东：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备注

2024年12月31日

9,725,363,272.97
8,621,117,960.58
1,104,245,312.39

2024年

117,793,628.98
-312,104,169.57
该数据已经审计

2025年4月30日

9,845,485,177.08
7,490,437,859.37
2,355,047,317.71
2025年1-4月

99,843,464.19
-80,052,208.88
该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手方并非失信被执行人。除本次股份转让外，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6986609822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0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909.0909万元
6.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60号2901-2905房
7.法定代表人：刘建春
8. 主要股东：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4.1196%、凯得资产持股比例为

17.5470%。

（二）经营范围：园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停车场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建筑物清洁服务；外卖递送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酒类经
营；理发服务。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备注

2023年12月31日

467,497,679.67
168,367,923.21
299,129,756.46

2023年

413,279,090.86
37,798,531.05

该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4年12月31日

471,404,785.16
153,754,565.43
317,650,219.73

2024年

409,203,030.69
33,131,663.15

该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专项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参考，

经双方协商确定。因考虑到公司近期业务发展、正常经营、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对现金流的需求，
以及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具体方式和支付安排（全部以存量自有/自筹现金支付），公司综合实际
情况审慎考量，同意在资产评估值的基础上给予交易对方一定的议价空间，确定每股股份转让价格
为3.37元/股，股份转让数量为6,060,606股，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242.22元。前述
交易定价系交易双方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并多轮商谈后予以确定，本次交易公平合
理，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及专注主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转让方（甲方）：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份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6,060,606股股份转让给乙方，本次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目

标公司之股份。
（二）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专项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权

益价值为参考，经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股份转让价格为3.37元/股，股份转让数量为6,060,606股，本次
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242.22元。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甲方收到股转公司出具的确认意见之日起15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转让
价款的 70%，即首期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14,296,969.55元；在甲方向中国结算办理过户登记且收到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后15日内，乙方将剩余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6,127,272.67元全部支付至甲方指
定账户。乙方在支付本合同项下剩余价款前，甲方应当向乙方开具并提供与本合同全部转让价款等
额且合格的发票，甲方未按期开具或拒绝开具或所开具的发票不符合约定的，乙方有权延期付款，不
构成违约。

（三）税费、费用承担
因办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所发生的评估、税金、费用由甲、乙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各自承担。
（四）履约和违约责任
双方均应诚实遵守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

项下陈述、保证或承诺均应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在15日内及时纠正违约行为，并要
求违约方及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外，违约方还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

如甲方拒绝或迟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履行办理转让标的股份的任一义务的，则甲方应当按
照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0.5‰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如迟延支付股份转让款，则乙方应当按照
迟延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0.5‰每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五）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由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标的股份解除限售后生效。
本协议项下转让方式为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如转让方式发生变化，双方应另行协商并重新签署

转让协议。
根据上文披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款按照双方履约情况由交易对

方分期支付，整体风险可控，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之“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的具体内
容。

六、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本次出售资产，是公司结合自身经

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同时能够增加运营
资金，为公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最终以公司披露的审计报告为
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512 证券简称：慧智微 公告编号：2025-023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2栋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7
107

111,574,549
111,574,549
24.2151
24.21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李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徐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7,075
比例（%）

99.6616

反对

票数

324,474
比例（%）

0.2908

弃权

票数

53,000
比例（%）

0.047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7,075
比例（%）

99.6616

反对

票数

324,474
比例（%）

0.2908

弃权

票数

53,000
比例（%）

0.047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6,575
比例（%）

99.6612

反对

票数

321,474
比例（%）

0.2881

弃权

票数

56,500
比例（%）

0.050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1,196,575 99.6612 324,974 0.2912 53,000 0.047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7,075
比例（%）

99.6616

反对

票数

324,474
比例（%）

0.2908

弃权

票数

53,000
比例（%）

0.047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6,475
比例（%）

99.6611

反对

票数

341,074
比例（%）

0.3056

弃权

票数

37,000
比例（%）

0.033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2,589
比例（%）

99.6576

反对

票数

368,460
比例（%）

0.3302

弃权

票数

13,500
比例（%）

0.012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2,589
比例（%）

99.6576

反对

票数

364,960
比例（%）

0.3270

弃权

票数

17,000
比例（%）

0.015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196,575
比例（%）

99.6612

反对

票数

314,474
比例（%）

0.2818

弃权

票数

63,500
比例（%）

0.057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89,863

3,485,977

3,489,963

比例（%）

90.2254

90.1250

90.2280

反对

票数

341,074

368,460

314,474

比例（%）

8.8180

9.5260

8.1303

弃权

票数

37,000

13,500

63,500

比例（%）

0.9566

0.3490

1.64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议案7和议案9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维怡、蔡金会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47 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5-035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15，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磊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901,842股

0.63%
79,526,891.92元

23.66元/股~3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2.7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15日和2024年11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关于
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
901,842 股，占公司总股本 461,157,283 股的比例为 0.63%，购买的最高价为 30.70 元/股、最低价为
23.6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9,526,891.9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